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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建法〔2020〕12号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强短租住房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

等相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通知所称短租住房是指利用本市国有土地上的规划用

途为住宅的居住小区内房屋，按日或者小时收费，提供住宿休息

服务的经营场所。 

二、本市短租住房按区域实行差异化管理，首都功能核心区

内禁止经营短租住房。 

在本市其他区域经营短租住房的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符合本小区管理规约。无管理规约的应当取得业主委

员会、物业管理委员会书面同意或取得本栋楼内其他业主的书面

同意; 

（二）取得出租住房业主的书面同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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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房屋符合建筑、消防、治安、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； 

（四）经营者与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; 

（五）书面告知所在小区物业服务企业,无物业服务企业的，

书面告知社区居委会。 

三、短租住房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短租住房信息的，

应当向互联网平台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所在小区管理规约或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委员会、

本栋楼内其他业主书面同意的材料； 

（二）业主身份证明； 

（三）房屋权属证明； 

（四）出租住房业主同意房屋用于短租经营的书面材料； 

（五）经营者身份证明； 

（六）经营者与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签订的治安责任保证

书。 

四、互联网平台提供短租住房信息发布服务的，应当履行下

列责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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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核验短租住房经营者提交的材料； 

（二）登记房屋详细地址，核实房屋状况，确认符合相关规

定； 

（三）对短租住房经营者身份信息进行登记、审查并完成实

名身份认证，对交易订单签订人和实际住宿人员逐人登记身份信

息和有效联系方式； 

（四）按照公安、住房城乡建设（房管）行政主管部门要求

及时报送住宿人员、房屋等信息。 

五、互联网平台不得为下列短租住房提供信息发布服务： 

（一）经营者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核验未通过的； 

（二）位置、面积与实际或权属证书记载不符的； 

（三）图片、配套设施与实际不符的； 

（四）使用旅馆业法规所规定名称的。 

六、短租住房经营者应在住宿人员入住前，当面核对住宿人

员身份证件信息，即时通过规定的信息系统申报登记信息。登记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847


